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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在宣传商品
时，经常以超低价作为营销噱头，消费者本以为得了
实惠，收货后才发现被商家的“图文游戏”绕了进去，
掉入了消费陷阱。专家表示，商家应诚信守法经营，
真实全面地展示商品信息，不应误导消费者。

“想过可能会很小，但是没想到这么小！”近日，
经常网购的消费者李丽收到了在直播间花3.9元抢
到的“低价福利”——一瓶洗衣液。不过，收到洗衣
液后，李丽有些难以置信，立刻拍下照片发给朋友吐
槽。在这张照片中，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洗衣液
包装瓶的把手，对比起来，整个瓶身比手掌还要小。

“白菜价”“3元3件”“1分钱抢购”……近年来，
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在宣传商品时，宣称的优惠五
花八门，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划算”。然而，让很多消
费者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买到了实惠，收货后才发现
被商家的“图文游戏”绕了进去。

“图文游戏”堪比阅读理解

李丽告诉记者，自己平常在家用的洗衣液，一桶
或者一袋的重量通常为500克到几千克不等，外包装
的高度少说也有二三十厘米。然而，她买到的这瓶
某知名品牌特价洗衣液，到手重量仅有几十克。

李丽联系客服后，对方称这是试用装，并非一般
家用规格。重新打开商品链接仔细查找后，李丽才
在详情页面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几行小字，标
注的是商品规格。“没人告诉我这是迷你版啊！”李丽
说。

低价网购中，除了买到迷你尺寸的商品让消费
者大跌眼镜外，还有一些商家在数量上缺斤少两，并
在辩解时“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相较于数量上直观的短缺，一些商家从文字上
下了功夫：垃圾袋标注“真的很厚 10 卷，6 单到手
1500只”，实际到手一共才250只，客服解释说“是需
要下6单才有1500只”；买到规格为“240页/本”的笔
记本，翻了翻发现只有120张，售后人员表示“1张有

两面，1面算1页”……
“文字的前半段是阅读理解，后半段是烟雾弹。”

有消费者总结出了这类商品标注的规律和技巧并调
侃道。

价格低廉导致放弃维权

除了商品外观可见的问题，一些商家还在商品
内部的隐蔽参数上动了手脚。

徐先生是一名法律从业者，2024年7月，他网购
了3盏鱼缸灯，经检测发现产品虚标功率，“商家宣
传的功率是80瓦，实际还不到60瓦”。随后，他联系
了店铺客服，要求对方退还差价并停止上述欺诈行
为。

“然而，最近我再次购买这款鱼缸灯时，发现产
品还是虚标功率。”徐先生认为，该商家以同样的方
式无差别地长期欺诈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遂将该产品相关的三家公司诉至法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营者不
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应当采用通俗易懂
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
关信息，以显著方式标明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
位等信息，做到价签价目齐全、内容真实准确、标识
清晰醒目。

“含有误导或欺骗性质的商品宣传，涉嫌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以及财产安全权。”中国法学
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
一些商家未按宣传内容提供产品及服务的问题，应
当引起重视。

不过，徐先生也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一些
网购商品价格低廉，加之数量众多或标注隐蔽，多数
消费者往往难以察觉，即使发现也出于维权成本等
方面的考量放弃维权，无形中给了不法商家可乘之
机。

低价商品并非监管例外

以超低价购买商品，消费者自以为捡了便宜，实

则可能落入商家的消费陷阱。此类虚假宣传现象为
何屡有发生？除了经济利益驱动外，还有哪些原因？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网购时商品的排序展示
会将价格、销量等作为衡量因素，为了获得更高曝光
量，一些商家不惜“卷价格”，尤其在日用小商品上，
几分几角的超低价成为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利器，而
这又导致商家的盈利空间被压缩，因此打起了商品
宣传的“歪主意”。

对此，有专家建议，平台应采取更严格的监管举
措，加强对入驻商家资质的审核，同时加大商品审核
力度，完善运营规则和信誉评价体系，及时惩处或清
退违规商家。

广东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爱东提醒消费者，
对低价购买商品的质量要有一定警惕性，尤其要注
意商品是否有隐蔽瑕疵。同时，形成保存证据的意
识，通过手机等设备留存相关记录，把握维权的第一
时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商家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觉得低价出售商品就
不会被监管。”陈音江建议，商家应诚信守法经营，真
实全面地展示商品信息，向消费者提供质量合格的
产品。此外，相关监管部门应及时惩处存在虚假宣
传等问题的商家，从源头加强对产品的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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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商家借“图文游戏”设置低价消费陷阱

消费之后，在社交平台发布对商家“种草”或“避雷”的点评，是近年
来兴起的消费新风潮。然而，部分商家认为负面评价损害了自身的名誉
权，由此引发一系列官司。

消费者有没有权利在网上打差评？如果发生纠纷怎么维权？近日，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由差评引发的网络侵权责任案例，
可以给消费者一些启发。

给商家打差评却坐上被告席

案件发生在重庆市綦江区。2023年8月，张某获得保险公司免费赠
送的车辆保养服务，前往当地一家修理厂保养车辆。保养中，修理厂工
人用力将机油标尺把手抽出，导致机油卡尺刻度条脱落在发动机油底壳
里。工人告知张某，拆除油底壳取出机油卡尺刻度条需要收取费用。在
张某未明确表示认可费用标准情况下，工人清洗了油底壳，安装了新的
油标尺，对车辆进行了保养。

1天后，张某到修理厂取车，被告知需付320元。由于对费用存在异
议，双方发生争执并报警。公安机关出警后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张某支
付300元后开车离开。次日，张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3条视频，描述了
争议发生的过程，并对修理厂的行为作出批评。该修理厂遂以名誉受到
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将自己的真实经历发布在网络平台的个人账号里，并未歪曲事
实，而且发布不久后我就已将这3条视频删除，客观上并没有对原告造
成任何损失。”被告席上的张某十分委屈。

原告修理厂负责人则认为，张某发布的视频严重损害了修理厂的名
誉和生意，其在前期试图与张某协商，未果，不得已才起诉到法院。修理
厂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张某停止名誉损害行为，公开道歉，赔偿经
济损失2万元。

是合理批评还是恶意诽谤？
近年来，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差评纠纷屡见不鲜。记者梳理各地发

布的典型案例，既有消费者的批评意见得到法院支持而赢得官司，也有
人被法院认定为“恶意差评”而追究责任。

负责审理本案的重庆綦江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永康表示，评判的关键
在于如何界定合理与恶意的边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
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从张某的视频内容来看，基本属于客观描述及对该修理厂服务质
量的个人感知，没有贬损和丑化的陈述，也没有出现明显恶意诽谤、侮辱

性等词语，不应认定存在主观恶意；其言论对修理厂产生的影响程度较
低，不足以降低该修理厂社会评价的损害后果。”魏永康说。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该汽修厂全部诉讼请求。
无独有偶，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3月发布的2023年“全国消费维权

十大典型司法案例”中，有一起消费者因差评纠纷起诉商家侵犯名誉权
并胜诉的案例。

2022年9月，姚某某在网上预订了被告所经营的民宿。姚某某入住
后结合自身体验对该民宿打出三星评价，后将评价改为一星，被告用“恶
意差评”“缺乏心智”等言辞辱骂姚某某。因双方沟通未果，姚某某以被
告侵犯其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被告又反诉要求姚某某赔偿26万元。

2023年12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被告向原告公
开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并驳回被告全部反诉请求。

打差评要基于事实把握尺度

消费者的“差评权”有法律撑腰，不意味着可以利用“差评权”为所欲
为。

近年来，多地政法机关开展行动严打“职业差评师”，一些利用“恶意
差评”牟利的不法分子被追究刑事责任。有遭遇过敲诈勒索的网店经营
者表示，一旦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差评，轻则影响网店曝光率，重则会被平
台和市场监管部门处罚，所以往往只能选择“花钱消灾”。

“对商品质量和服务进行评价是消费者的法定权利，但消费者应当
基于事实在社交网络上发表对商品或服务的评价。”魏永康说。

今年2月，最高法发布6件依法惩治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典型案
例。

在其中一起案例的点评中，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的评价
和投诉对入驻电商平台商家的口碑及后续经营有着重要影响。合理差
评和正当投诉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商家的服务水平和竞
争力。利用线上平台恶意“索赔”，不仅严重侵害了经营者的财产利益，
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打击，有利于遏制恶意差评的蔓延，避免消费者
被误导，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位负责人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消费后进行评价，是消费者行使监督权的正
当行为。对于合理的批评意见，经营者应有“容人之量”，针对不足采取
改进措施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不能“玻璃心”甚至攻击报复消费者；消
费者也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利，把握好批评的分寸尺度，依法理性维权，维
护清朗网络空间。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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